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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省省政政府府债债务务44449999 .. 1133亿亿
在已支出债务中，用于基础性、公益性项目的部分占81 . 50%

此次审计发现，我省政府
性债务管理中还存在一些问
题，主要是政府负有偿还责任
的债务增长较快；部分地方和
行业债务负担较重，有的地区
债务偿还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依
赖程度较高；部分地方和单位
违规融资、违规使用政府性债
务资金等。

根据审计部门的建议，将
来我省将完善政府债务管理体
制。实行财政部门统一归口管
理，具备条件的逐步纳入预算
管理；切实管好用好债务资金，
严禁过度举债、违规担保；建立
完善债务风险预警机制，对债
务风险高、审计检查问题突出
的地方及时进行风险提示，对
风险隐患大的地方实行严格管
理；此外，切实强化责任考核。
将债务率等指标纳入科学发展
观考核体系，加强对地方党政
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地方政府
债务情况的分析考核。

本报见习记者 徐瀚云

延伸阅读

本报济南1月24日讯(见习
记者 徐瀚云 ) 省审计厅24
日发布的全省政府性债务审计
结果(不含青岛市)显示，截至
去年6月底，全省各级政府负有
偿还责任的债务4499 . 1 3亿
元，我省政府性债务风险总体
可控。此外，全省各级政府负有
担保责任的债务1218 . 68亿元，
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
1389 . 99亿元。政府负有担保责
任的债务和政府可能承担一定
救助责任的债务属于“政府或有
债务”，是否需要政府承担偿还
责任、需要承担多少责任，取决
于债务人自身的偿还能力。

省审计厅发布的公告显
示，从政府层级看，省级、市级、
县级和乡镇政府负有偿还责任
的债务分别为 6 0 . 8 9亿元、
2420 . 51亿元、1815 . 76亿元和
201 . 97亿元。

从债务资金来源看，银行
贷款、应付未付款项和发行债
券是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的
主要来源，分别为1871 . 51亿
元、621 . 30亿元和498 . 57亿
元。

从债务资金投向看，在已
支出的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
务4252 . 91亿元中，用于市政
建设、土地收储、交通运输、保
障性住房、教科文卫、农林水
利、生态建设等基础性、公益性
项目的支出3466 . 22亿元，占
81 . 50%。

有地区过多依赖

土地出让还债

总债务率处于合理区间
经济高速发展为偿债提供根本保障

总负债率55 . 22%是否合理？
我省债务水平处于合理区间

根据政府对债务的偿还
责任和法律责任不同，结合
国际惯例，政府性债务划分
为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
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和
政府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
的债务3种类型。其中：政府负
有偿还责任的债务是指需由
财政资金偿还的债务，属于

“政府债务”；政府负有担保责
任的债务和政府可能承担一
定救助责任的债务均由债务
人以自身收入偿还，正常情况
下无需政府承担偿债责任，属

“政府或有债务”。
从审计报告看，截至2012

年底，我省政府负有偿还责
任债务的债务率为48 . 77%。若

按照2007年以来，各年度全省
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和
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
务当年偿还本金中，由财政
资金实际偿还的最高比率折
算后，总债务率为55 . 22%，远
远低于国际通用的债务率控
制标准参考值，债务水平处
于合理区间。

借来的钱都用到了哪里？
绝大多数投向基础设施民生工程

我省经济社会处于快速发
展阶段，基础设施、民生工程等
方面资金缺口较大，仅靠财政
资金投入难以满足需要。从审
计情况看，我省地方政府性债
务资金绝大多数投向了市政建
设、土地收储、交通运输、保障
性住房、教科文卫、农林水利、
生态建设等基础性、公益性领
域，为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基础

设施建设、改善民生和保护生
态环境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产
生了较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和生态效益。

例如，在城投债方面，
截至2013年底，山东省共计
发行城投债65只，募集资金
658 . 3亿元。据统计，城投债
募集资金先后有120亿元用
于市政道路建设，1 4 8 . 3亿

元用于城区河道治理，39 . 5

亿元用于污水处理及市政
管网铺设，30亿元用于轨道
交通，充分发挥了债券融资
对社会资金投向的引导作
用；先后有67亿元用于保障
性安居工程建设，改造了43

个棚户区项目，使棚户区困
难群众住房条件得到明显
改善。

针对省审计厅发布的全省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山东省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所所
长、研究员刘德军对此进行了解读。审计结果表明，从我省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性债务
的现状，以及资产与负债的相互关系看，我省政府性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政府借债能不能还得起？
大量的优质资产作为偿债保障

从我省经济发展水平
看，我省经济经过多年两位
数的高速发展，积累了雄厚
的社会资本，虽然当前增长
速 度 有 所 放 缓 ，但 无 论 是
GDP增速还是财政收入仍将
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将为
债务偿还提供根本保障。

从政府性债务与对应的

资产和收入看，我省政府性
债务主要用于市政建设、土
地收储、交通运输、保障性住
房、教科文卫、农林水利、生
态建设等基础性、公益性项
目，形成了大量与债务相对
应的优质资产作为偿债保
障。例如，用于土地收储的
债务形成了大量的土地储

备资产，用于城市交通、水
热电气等市政建设和高速
公路、铁路、机场等交通运
输的债务，形成相应资产且
大多有经营性收入；用于公
租房、廉租房、经济适用房
等保障性住房的债务，有相
应 的 资 产 、租 金 和 售 房 收
入。

本报济南1月24日讯(记者
孟敏 乔显佳 实习生

程超) 省政府24日在济南召
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从2014年
起，我省将每年筹资4亿元用
于资助困难学生。

会上，省物价局发布了
2013年全省物价部门惠民生
工作情况及2014年春节期间
主要安排。同时宣布，2014年，
我省将每年从高校事业收入
中足额提取5%的资金，数额
将近4亿元，用于专项资助困

难学生。
据了解，当前高校事业收

费主要包括两块：政府财政拨
款以及收取的学生学费。从中
抽取的近4亿元专项救助金，将
有利于缓解当下高校中贫困生
比例数量居高不下的困扰。我
省省属高校学生现有资助额度
为8000元的国家级助学金和额
度为5000元的省级助学金，今
后，还将建立全额助学金制度，
对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免
收学费和住宿费，补助生活费。

落实“绿色通道”制度，确保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入学。

另外，按照省政府部署，
对高校学费实行上限管理，有
升有降有稳地进行了结构性
调整，放开了网络教育、成人
教育、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学
费等管理，增设5000万元的省
政府励志奖学金。客观上已经
形成我省高校贫困生救助多
管齐下的局面。

不过采访中，据长年从事
一线困难学生救助工作的相

关老师介绍，目前对于“贫困
生”标准的划定是一个棘手的
问题，据他个人估计比例在
30%至40%之间，数量众多。即
便在每年新增近4亿元专项救
助金的情况下，我省贫困生救
助仍面临很大的资金缺口。现
有助学金只是部分解决了贫
困生欠学费问题，但是面对日
益提高的社会消费水平，如高
校饭菜涨价、在校生日常支出
增多等现实问题，救助额度仍
需扩大。

每每年年筹筹44亿亿，，资资助助贫贫困困生生
我省将建立全额助学金制度，对特困生补助生活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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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见习记者 徐瀚云

银行贷款

1871 . 51亿
应付未付款项

621 . 30亿

发行债券

498 . 57亿市级

2420 . 51亿

乡镇政府

201 . 97亿 县级

1815 . 76亿

省级

60 . 89亿

我省各级政府负债情况

我省430万人

可领价格补贴

本报济南1月24日讯(记者 孟
敏 实习生 程超) “菜篮子”增重
了怎么平衡？粮油肉如何应急储备？
我省6亿元省级价格调节基金发挥
了作用。此外，我省率先启动物价补
贴联动机制，每年430万人可领价格
补贴，保障了低收入居民基本生活。

“目前，我省联动机制惠及人数
已达到430万人，累计发放价格补贴
20余亿元。”省物价局局长陈充表
示，物价补贴联动机制是我们于
2007年在全国率先建立的，当时的
保障对象主要为城乡低保户和农村
五保户，规定当年度低收入居民基
本生活费用价格指数上涨超过5%
时，提高城乡低保标准；季度低收入
居民基本生活费用价格指数上涨到
一定程度时，发放一次性价格补贴。

陈充介绍说，2011年，根据要
求，我省对联动机制进行了完善，保
障对象扩大到优抚对象、领取失业
保险金人员。现在的“社会救助和保
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
制”把城乡低保户、农村五保户、优
抚对象、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都纳
入保障范围。

蔬菜生猪价格

将有政策性保险

本报济南1月24日讯(记者 孟
敏 实习生 程超 ) 据省物价局
透露，我省将开展蔬菜价格政策性
保险试点。这将给农民带来哪些好
处？

省物价局局长陈充介绍，去年
国家发展改革委确定在我省开展蔬
菜价格政策性保险试点，并委托中
国农科院实地调研了潍坊等6市蔬
菜种植品种、规模及价格情况，提出
了初步实施方案。“今年，我们将按
照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在去年工作
的基础上，选择部分市开展蔬菜、生
猪目标价格保险试点。”陈充说，我
省将探索一条保障农民养殖成本和
合理收益的新路子。

陈充说，当前，农产品价格大起
大落，“价低伤农、价高伤民”的矛盾
十分突出，破解这个矛盾，必须创新
价格调控思路和方式，进一步完善

“一金一储两头保”的农产品价格调
控机制。实现价格低时保农民，价格
高时保低收入群众的基本生活。

220万户贫困家庭

获免费电量款

本报济南1月24日讯(记者 孟
敏 实习生 程超) 24日，记者从
省政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省将
拨3 . 75亿元免费电量款，惠及220万
户低收入家庭。

省物价局局长陈充介绍说，我
省将完善居民生活阶梯式电价改革
机制，在第一级电量满足群众基本
生活需求、价格保持稳定的基础上，
对城乡“低保户”和农村“五保户”设
置每户每月15度免费用电量，电费
先收后返。

省物价局会同省民政厅、财政
厅建立了电费返还机制，春节前一
次性向低收入群众发放2012年7月1
日至2014年3月31日的免费电量款，
共3 . 75亿元，惠及220万户低收入家
庭。这笔款项由省财政厅根据物价、
民政部门提供的免费电量款分配方
案，按照先预拨后结算方式，将资金
补助到各市、省财政直接管理县
(市)。各市、县随低保金将免费电量
款发放到位。

债务资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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